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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新北市教申（六）字第 109033號 

申訴人：○○○ 

 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年○月○日 

 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 服務學校及職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高級中學專任教師 

 住居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原措施學校：○○○○○○○高級中學 

申訴事由：薪資及教育事務事件 

 

本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決定如下： 

 

主文 

申訴有理由。原措施學校應依本評議書之意旨，給付申訴人 109 年 8 月 1 日起

之薪資，並安排其授課課程。 

 

事實 

一、 申訴人任教於○○○○○○○高級中學（下稱○○中學或原措施學校）， 

及人中學於 109年○月間通知申訴人稱可能被資遣，嗣該校先後於同年○

月○日、109年○月○日、109年○月○日、109 年○月○日、109年○月

3 日、109 年○月○日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（下稱教評會）審議申訴人之

資遣案，均因該校未踐行教師法第 11 條優先輔導調整職務或輔導介聘而

未通過資遣案。109 年○月○日起申訴人仍如常到班，同年○月○日收到

「學校職缺通知單」開缺三種如下：1.舍監—改聘職員，重敘薪。2.警衛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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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聘職員，重敘薪。3.人事管理員兼校長秘書—改聘職員，重敘薪。申訴

人願意擔任前列第 3種職務：人事管理員兼校長秘書，惟不同意改以職員

聘任之作法。遂於該單上手寫意見：「1.自民國 109 年○月○日起依照教

師法，本人已依法續聘為 109學年度及人中學教師。2.依教師法……本人

亦按時上、下班，然校方至今，八、九月薪資尚未發放予本人，請依法發

放。3.依照法規，校長秘書應由具備教師資格的教師兼任。4.本人願意以

教師身份兼任校長秘書、人事管理員。同時請安排本人課務。」回覆予原

措施學校。該校則仍堅持「學校職缺通知單」所列，同日下午以書面要求

申訴人應於翌日下班前回覆確認是否轉任職員、重敘薪。申訴人就此回

覆：「本人願意以教師兼任校長秘書兼人事管理員。請學校依法安置。」 

二、 申訴人申訴意旨略以： 

(一) 原措施學校於 109年○月○日教評會審議申訴人之資遣案，未經議決同

意後，該校校長竟於第二次（109 年○月○日）教評會開會前，分別單

獨約談個別教評會委員，向各該委員施壓、欲左右個別教評會委員評審

動向，違反行政中立，從而該校稱已符合教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1 款

云云……，實於法無據，洵無可採。 

(二) 申訴人原係國文科專任教師，除具國文科專業外，可得勝任之課程包括

公民、體育、家政、美術、歷史等相關課程。且該校 109年○月總務主

任離職出缺、人事主任於 109年○月○日免職、教務主任及生活輔導組

組長均於 109年○月底卸任、圖書館組長於 108學年度期末退休、教學

組長被資遣，而校長秘書則待聘中。申訴人之法定身分為教師，縱然符

合自願退休資格，惟尚未達法定退休年齡，該校不得強迫申訴人自願退

休。再按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」第七條第一項第九款

第一目：「……九、兼行政職務人員：（一）學校得置副校長一人，由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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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就曾任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聘兼之；未置副校長者，得置秘書一

人，由校長就編制內專任教師聘兼之。」簡言之，高級中等學校校長秘

書，法定應由學校「編制內專任教師」兼任，然該校卻違法變更學校組

織章程，將原措施學校校長秘書改為非編制內專任教師之「專案教師」

兼任；更有甚者，該校於 109年○月○日竟欲逼使申訴人改任職員，其

於學校職缺通知單僅列「1.舍監—改聘職員，重敘薪。2.警衛—改聘職

員，重敘薪。3.人事管理員兼校長秘書—改聘職員，重敘薪。申訴人願

意擔任前列第 3 種職務：人事管理員兼校長秘書」，在在可見原措施學

校之違法作為完全不尊重申訴人之教師身分。 

(三) 申訴人先前任教於公立國民中學，亦曾擔任輔導及童軍課程教師，是申

訴人具有可調整職務之其他專長，又該校目前之「公民科」、「家政科」

係由已自該校退休之游姓教師擔任；「童軍課」則另自校外聘任教師擔

任，此外，國際文教組亦是新聘一教師擔任；人事主任及組長均被取消

原職銜、改以「人事管理員」方式充任；校長秘書亦尚未聘任。 

(四) 原措施學校代理人 2位律師於 109年○月○日在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資

爭議調解時，已自認原措施學校與申訴人間聘僱關係仍存續中，故請貴

會命該校應立即發給申訴人自民國 109 年○月○日起之原措施學校 109

學年度教師聘書，並按月給付薪資新台幣七萬元。 

三、 原措施學校答辯陳述略以： 

(一) 事實說明： 

1、 109年○月○日人事室以電子郵件寄出「公布超額教師積分表」。 

2、 109 年○月○日依招生狀況，預估國、高中各 1 個班，教務處依各科

109 學年度班級數，核計國文科課程該學期需求師資之員額。人事室

依超額教師積分表排序，國文科教師申訴人為超額教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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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本校 109學年度新生註冊國一 1個班共計 32人、高一 1個班計 37人。      

國中部 4班、高中部 4班，全校共計 8班，依員額編制標準教師員額

為 19名。依本校課程需求，本學年教師員額為 22位。 

4、 國文科共 6位教師，依國文教學兼任行政、導師，實際需求為 5 位教

師。申訴人依排序為最後一員，無授課班級，實為超額教師，亦無其

他教學專長。 

5、 安置作業：本校期望申訴人轉任職員，留校繼續服務，申訴人仍以堅

持保留教師身分為由，不願接受學校安置。 

6、 本校考量無授課班級，亦為超額教師，以教師身分留任，實有困難。 

(二) 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情形： 

1、 本校於 109年○月○日、109年○月○日、109年○月○日、109 年○

月○日、109年○月○日、109年○月○日召開教評會審議國文科教師

申訴人資遣案，會議決議皆不同意申訴人資遣案。 

2、 教評會委員對於依 108 學年度下學期超額教師積分比序結果申訴人為

國文科之最後一名，及 109 學年度因減班致申訴人於國文科並無授課

時數之情形，於會議中皆無提出異議，且本校亦已善盡安置作業程序，

並於教評會中多次詢問申訴人對於本校所提出之職缺之安置意願，但

申訴人皆表示拒絕，惟教評會委員於申訴人資遣案已符合教師法第 27

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之情形，仍多次不通過該資遣案，對於無授課班

級以教師身分留任，學校實有困難，亦對局端超額教師無法說明。 

(三) 關於本校安置職缺中校長秘書之部份，依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

編制標準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款第 1 目雖規定：「學校得置副校長一人，

由校長就曾任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聘兼之；未置副校長者，得置秘書

一人，由校長就編制內專任教師聘兼之。」，惟該規定係指校長秘書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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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有授課時數之專任教師兼任之，而非因無授課時數之受安置教師有意

願擔任校長秘書，學校則需反過來讓其保留專任教師身分而不需授課，

顯然本末倒置，實屬申訴人故意曲解該規定之解釋。且校長秘書係學校

得設置之編制，惟迄今並無聘任他人擔任，本校係基於申訴人已無授課

時數之情形下，為提出最大安置機會及善意，申訴人又具教師資格，才

詢問伊是否願意以職員身分擔任校長秘書，盡可能維護其工作權益。本

資遣案尚在程序中，並依本校教職員退休資遣要點辦理，教評會持續進

行，尚未達成決議，故尚未呈報主管機關，並無違法資遣情事。 

 

理由 

一、 按教師法（109年 6月 30日修正施行）第 3條第 1項：「本法於公立及已

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，按月支給待遇，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

師適用之。」、第 4 條：「教師資格……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及資遣、權

利義務、教師組織、申訴及救濟等事項，應依本法之規定。」、第 11 條

第 1項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科、組、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、停辦或解散

時，學校對仍願繼續任教且在校內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之合格教

師，應優先輔導調整職務；在校內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整職務者，學

校或主管機關應優先輔導介聘。」、第 13 條：「教師除有第 14 條至第 16

條、第 18 條、第 19 條、第 21 條及第 22 條情形之一者外，不得解聘、

不續聘或停聘。」、第 27條第 1項：「教師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經

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，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，得予以資遣：一、因

系、所、科、組、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、停辦、解散時，現職已無工作

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。二、現職工作不適任且無其他工作可調任；

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院證明身體衰弱不能勝任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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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」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24 條第 1

項：「高級中等學校之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

據此而發布之「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」第 7 條第 1 項

第 9 款：「……九、兼行政職務人員：（一）學校得置副校長一人，由校

長就曾任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聘兼之；未置副校長者，得置秘書一人，

由校長就編制內專任教師聘兼之。（二）（略）……」，復按私立學校法第

51條：「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應建立內部控制制度，對人事、財務、

學校營運等實施自我監督；其實施辦法，由教育部定之。」據此而訂定

之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」（下稱私校內

控辦法）第 8條：「學校應就教職員工人事事項，訂定管理規章及設計作

業程序與內部控制點；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：一、聘僱、敘薪、待遇、

福利、保險、退休、資遣及撫卹。二、出勤、差假、訓練、進修、研究、

考核及獎懲。」 

二、 次查，原措施學校依據前開私立學校法第 51 條、暨據此而訂定之私校內

控辦法，而於 107年○月○日校務會議通過「○○○○○○○高級中學教

職員退休資遣要點」（下稱教職員退休資遣要點）第 3 點第 1 項第（一）

款，因科、組、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、停辦、解散，現職已無工作且無其

他適當工作可擔任，且未符合退休條件者，得由學校予以資遣；依同要點

第 5 條：「依第三條第一款為資遣教師時，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按下列順序

調查……」、第 8條：「依本要點第三條各款規定，應予資遣之教職員，應

依法定程序辦理資遣。本校通知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時，應一併書面通知

當事人陳述意見。」由上述校內規範可知，原措施學校倘要資遣教職員，

須依前開要點由該校教評會審查通過，始生效力。 

三、 然而，該校教評會至本會審議當日（109 年○月○日）尚未通過對申訴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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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資遣案，而學校又不安排課務予申訴人，致令申訴人數月來，到校上班

卻無課可上、該校亦未發放待遇之窘境。惟查，原措施學校 109學年度既

另有招聘新任教師、並有延請退休教師返校兼任授課之情事，原措施學校

能否謂已竭盡教師法第 11 條調整職務之法定義務？不無疑問；且申訴人

對「學校職缺通知單」亦回覆該校：「願意以教師兼任校長秘書兼人事管

理員。請學校依法安置。」，然學校何以非要申訴人從「教師」身分變更

為「職員」不可？就申訴人之身分將從「教師」變更為「職員」一節，影

響個人權益至深且鉅，非得當事人（申訴人）之同意，無從變更之。是以，

本件原措施學校既尚未依教師法資遣申訴人，復無其他如教師法第 13 條

得解聘、不續聘或停聘之情事，依教師法申訴人仍為該校之教師無疑，學

校仍有給付其教師待遇之義務。 

四、 承上所述，申訴人與原措施學校之間聘約關係，在未依教師法依法資遣、

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或辦理退休之前，依舊存在，且於法教師聘約並無強

制必須形諸書面之規定；是以申訴人請求原措施學校發予 109學年度聘書

非屬必要。基於雙方聘約關係依然存在之事實，原措施學校自應依申訴人

實際到校服勤情形發放薪資，至於申訴人月薪是否如其自陳每月為七萬

元？因涉及該校薪資結構、申訴人年資及薪級、代扣公保及健保費、差假

情形等，本會無從代為計算與置喙，允應由原措施學校根據申訴人之薪

級、實際到班情形……等計算後給付予申訴人。  

五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有理由，原措施學校應秉前開說明，給付申訴人 109

年 8月 1日起之薪資，俱如前述；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

則第 30條第 1項之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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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 0 月 3 0 日 

如不服本評議書決定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 30 日內 

向「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
